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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染率及 76%末期肝病死亡率，此一研究成果雖證明 C 肝有藥

醫並且會痊癒，但因療程所費不貲、藥費甚高，造成有錢有藥醫

，沒錢等病死的窘況。為積極防治肝病，建請行政院應立即責成

衛福部成立專案小組主導 C 肝防治，才能有效降低肝病的感染率

及死亡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內 B 型肝炎帶原人口約 300 萬、C 型肝炎感染者達 74.5 萬人，肝病儼然已成為國病，尤

其肝癌是 10 大癌症死因第 2 名，有一半肝癌是因慢性 C 肝引起，故如何有效治癒 C 型肝炎

已成為目前政府的當務之急。 

二、目前國內 C 肝感染者僅有 11%接受治療，部分患者無法忍受傳統療法「干擾素搭配雷巴威

林」長達 24 至 48 週的長療程，以及伴隨如嘔吐、發燒等副作用，以致治療失敗。日前副

總統當選人陳建仁與國內肝病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透過科學模型，分析台灣目前 C 型肝

炎盛行率、慢性感染率、治癒率等流行病學資料，發現若使用國外 C 肝新藥，到了 2030 年

可降低 52%的 C 肝慢性感染率及 76%末期肝病死亡率。此一研究成果雖證明 C 肝有藥醫並

且會痊癒，但因療程所費不貲、藥費甚高，造成有錢有藥醫，沒錢等病死的窘況。 

三、C 肝新藥可在前期治癒並且成功率高，雖醫藥費甚高，但若放任不治療而演變成肝硬化、肝

癌，醫療資源將花更多，例如以肝癌所用的標靶藥物為例，每年光是藥費就高達 11 億，後

續加上其他藥物以及住院費用，也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兩相比較下，積極採用 C 肝新藥將

可全面降低醫療費用。 

四、為積極防治肝病，建請行政院應立即責成衛福部成立專案小組主導 C 肝防治，並將 C 肝新

藥納為健保用藥，才能有效降低肝病的感染率及死亡率。 

（十）本院許委員毓仁，針對職校教師須至業界研習，偏鄉職校頻喊吃

不消，希望政府注意。對於職校新任專業教師須具備一年工作實

務經驗，且在職每 6 年還須到業界研習半年。對此偏鄉職校校長

們頻喊吃不消，考慮到教師兼任行政與導師，若還須到業界研習

，人員調度上應付不來，為避免聘請代理教師填補空窗期，恐又

衍生行政與導師經營班級問題，本席要求教育部能有配套措施，

建立因應機制，以防止影響職校教師的教學安排與學生受教權。

爰要求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制定解決方案及因應機制，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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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偏鄉職校過去要找正式教師都有一定的困難，現在又加上須具有一年工作經驗門檻，

符合資格且願意到偏鄉的專業教師更少了。 

二、師培生修完教育學程，接著要到校實習半年，還要準備教師檢定，如今又加一個業界經驗

要求，可能限縮很多專業教師的資格。 

三、雖然技職院校專業教師每 6 年須至業界充電半年的政策立意良好，對於規模較大的學校無

師資與行政人力調度問題。但是對於偏鄉學校，則有其困難性，偏鄉職校教師員額吃緊，

多數教師不是兼行政，就是兼任導師，甚至同時兼任行政與導師。這樣情況下還要到業界

半年，人力勢必吃緊，顯見中央政府未有完善配套措施。 

四、可以想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未來將遇到兩難問題「先維持學校教務正常推動？還

是選擇配合政策的實施？」若暫時聘請代理教師，恐怕又衍生行政運作與導師班級經營問

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審議教育部的實施規定對於偏鄉教師的人力

問題，以防止影響職校學生受教權益的完整性與連續性。 

（十一）本院鍾委員佳濱，鑒於技專院校招生報名資格中，對五專生四

年級以上在校生，相較於大學招生報名資格更加嚴苛不利，有

違學生受教權的公平性。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學招生部分，學力類別的第二項中，高職、進修學校應屆畢業或五專四年級以上在校生

，他所應上傳的證明文件，只需要歷年成績單就可以。可是，在技專院校招生的部份，在

報名資格五大類中，完全漏掉五專部分，補到附錄一，當做同等學力來認定。第一項第 14

條：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者。實際上只能用

修業證明書才能完成報名資格。 

二、同一附錄一，針對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2.修讀四年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這個附錄的要求，實際情形，就是五專四年級以上學生，如果要報考技專院校，在學生只

能向原五專提出休學或退學，才能取得修業證明書或是休學證明書，才能報名技專院校的

招生。本席質疑的大學招生，只需歷年成績單就可以完成報名，技專院校招生卻讓五專四

年級以上學生，歷經艱辛才能完成報考資格。本席要求行政院，應該取消這樣的一國兩制

，讓五專生可以和大學招生相等的要求，就可報名技專院校招生。 

（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金管會與央行日前就美國蘋果公司的手


